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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御家汇/上市公司 指 
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300740 

北京茂思/标的公司 指 北京茂思商贸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标的公司股东 指 

永州市亿元宝通电子商务中心（有限合伙）、永州市君临王

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永州浩瀚无边商贸中心（有

限合伙）、永州市崇德弘信商贸中心（有限合伙）、永州市聚

峰国开电子商务中心（有限合伙）、天津面壁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天津恒纪元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天津歌者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谐成长二

期（义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励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启明融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启明融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锦旬财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永州市国开嘉和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价格 指 上市公司收购标的资产的价格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北

京茂思 60%股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 7 月 7 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52 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2016 年 9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华泰联合证券/独立财务

顾问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专业术语 

护肤品 指 
具有保护或护理皮肤作用，能增强皮肤的弹性和活力的化妆

品 

化妆品 指 

以涂抹、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散布于人体表面的任何部

位，如皮肤、毛发、指趾甲、唇齿等，以达到清洁、保养、

美容、修饰或改变外观、或者修正人体气味、保持良好状态

为目的的化学工业品或精细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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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 指 
从植物的花、叶、茎、根或果实中，通过水蒸气蒸馏法、挤

压法、冷浸法或溶剂提取法提炼萃取的挥发性芳香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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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家汇”、“上市公司”）委托，担任本次重

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深交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

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

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供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客

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顾

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证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

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提出

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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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根据《证券法》、《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

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3年9月27日下发的深证上（2013）

323号《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对相

关事项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项目组成员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华泰联合证券仅就与御家汇本次重组有关问题发表意见，根据华泰联合证券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

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本次交易为御家汇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东合计持有的北京茂

思 60%的股权。其中御家汇的经营范围如下：计算机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计算机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化妆品零售；日用品销售；清洁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零售；化工原料（监控化学

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生物技术开发服务；电子产品生产；电子产品零售；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广告制作服务；广告发布服务；广告国内代理服务；广告设

计；化妆品的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依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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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上市公司属于制造业中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证监会行业分

类 C26）。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北京茂思的经营范围如下：批发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5 月 08 日）；销售化妆品、百货、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

机械设备、电器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不含电动自

行车）、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不

从事实体店铺经营）、装饰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组织文化交流活动；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市场调研；劳务服务；

货物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北京茂思是一家以天然护理为核心、依托互联网电

子商务及线下零售渠道进行销售的全方位个人护理品牌商，主要产品为天然植物

精油及以其为添加物的个人护理及美妆品类，包括单复方精油、纯露等精油产品，

面膜、爽肤水、保湿乳、洗发露、沐浴露等护肤与洗护品，以及口红等彩妆产品。

依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

修订），北京茂思属于零售业（证监会行业分类 F52）。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关于加快

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

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

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二、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成重

组上市 

本次交易御家汇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东合计持有的北京茂

思 60%的股权。 

（一）本次重组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是一家以自主品牌为核心、依托互联网电子商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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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互联网+护肤品”企业，主要从事各类型护肤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产品种类包括护肤品、彩妆等，其中以面膜类（护肤品品类之一）为主。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北京茂思 60%的股权。北京茂思定位于以

天然护理为核心、依托互联网电子商务及线下零售渠道进行销售的全方位个人护

理品牌商，主要产品为天然植物精油及以其为添加物的个人护理及美妆品类，包

括单复方精油、纯露等精油产品，面膜、爽肤水、保湿乳、洗发露、沐浴露等护

肤与洗护品，以及口红等彩妆产品。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落实多品牌战略，进一步拓展产品品类，丰富产品

体系。同时北京茂思的线下渠道优势能够为上市公司带来经营管理上的支持，从

而加快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市场占有率，为上市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活力和盈

利增长点，助力上市公司持续发展。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

业或上下游并购。 

（二）此次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重组上市是指《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自控制

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60 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导致上市公司发生

以下根本变化情形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 

1、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2、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100%以

上； 

3、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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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净利润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4、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5、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6、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虽未达到本款第 1 至第 5 项标准，

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自 2018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来，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湖南御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戴跃锋，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因此本次重组不属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的变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 9 月 8 日修订），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为御家汇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东合计持有的北京茂

思 60%的股权。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结案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

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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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本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

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此次交易

不构成重组上市； 

3、本次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结案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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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金巍锋            龙伟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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